
宜蘭縣立體育場場館租借收費一覽表 

      項 目 

 

場  區 

場地使用費（每場次） 水電費 

（每場次） 

夜間照明費 

（每場次） 

空調費 

（每場次） 
未出售門票 出售門票 

田徑場區 2,000元 

收入門票總額（扣除稅金）百

分之十繳納未達 2,000元以

2,000元收費。 

2,000元 2,000元  

游泳池區 非營業性借用每日(日間)16,000元    

網球場區 

日間每面 

800元 收入門票總額（扣除稅金）百

分之十繳納，未達前款收費標

準者，以前款標準收費。 

   

夜間每面 

1,200元 

體育(操)館 3,500元 

收入門票總額（扣除稅金）百

分之十繳納未達 8,000元以

8,000元收費。 

1,000元  3,500元 

棒球場 2,000元 

收入門票總額（扣除稅金）百

分之十繳納未達 10,000元以

10,000元收費。 

 20,000元  

其他場區 其他場區借用及收費比照田徑場收費標準。 

備註： 

    一、田徑場、棒球場： 

  每場次以 4小時計算，超過 4小時未達 8小時者，以兩場次計，餘類推。 

    二、網球場： 

  每日分三場次上午場：5時 30分起至 12時止、下午場：12時起至 18時止、夜間場：18時 

                     起至 22 時止。 

    三、體育(操)館： 

  每日分三場次上午場：7時起至 12時止、下午場：13時起至 18時止、夜間場：18時起至 

22 時止。 

    四、場地保證金： 

  出售門票者繳納 10萬元整，不出售門票者繳納 1萬元整。保證金於場地使用完畢回復原狀 

  及結清場地使用費後，無息發還；如有損毀應於本場通知期限內修復，逾期未修復，由本場 

  修復，期費用由保證金中扣抵，若有不足，應依時追繳之。 

  五、水電費以該場區現有供電設備為限，但借用場地未使用水電設施者，得免收本項費用。 

  六、計價單位為新台幣計算。 


